
证券代码
：

000895

证券简称
：

双汇发展 公告编号
：

2010-39

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进展暨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2010

年

3

月

8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对本公司下发《关于对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的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

[2010]

第

28

号），要求公司尽快就少数股东转让股权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拟定整

改方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河南省证监局的相关要求，公司于

2010

年

3

月

22

日起停牌，开始与本公

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沟通、商讨解决方案。

2010

年

4

月

1

日，本公司接到控股股东河南省漯河市双汇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其准备筹划对

本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宜的通知，本公司据此于

2010

年

4

月

2

日刊登了《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重大事项暨停牌公告》。

在停牌期间，本公司积极推进有关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工作。由于重组方案涉及的程序复杂且重组涉

及资产范围较大，重组方案涉及的相关问题仍需要向有关主管部门进行持续沟通，预计无法于

2010

年

9

月

6

日复牌。由此，本公司已申请延长股票停牌时间，预计于

2010

年

10

月

11

日复牌。目前，本公司正继续

积极开展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工作，待有关事项确定后，公司将及时公告并复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及时披露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二

Ｏ

一

Ｏ

年九月三日

证券代码
：

601898

证券简称
：

中煤能源 公告编号
：

2010─025

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

重要内容提示：

本公告全文已于本公告日刊载于香港联合交易所网站、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本公司网站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

"

股东大会

"

）

于

2010

年

9

月

3

日上午

9

：

00

在中国北京市朝阳区鼓楼外大街

19

号北京歌华开元大酒店召开。 本公司于

2010

年

7

月

14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香港联合交易所网站

发出了股东大会会议通知。

本次股东大会由本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王安先生主持并担任大会主席，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公

司部分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相关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

授权代理人）共

14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9,217,414,801

股，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69.51994%

。 其中，

A

股股

份

7,644,026,195

股，

H

股股份

1,573,388,606

股。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

本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二、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并批准了 《关于变更公司

A

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

案》。

参加表决的股数

9,217,414,801

股，其中同意

9,217,413,801

股，反对

1,000

股，弃权

0

股。同意的股数占

出席会议并参加表决的股东（或其授权代表）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99%

，此项决议案作为普

通决议案获正式通过。

同意终止以

A

股募集资金投资于黑龙江

1000

万吨

/

年煤矿、

180

万吨

/

年甲醇及

60

万吨

/

年烯烃项目及

配套工程项目（以下简称

"

黑龙江煤化工项目

"

）。

同意将黑龙江煤化工项目节余的

A

股募集资金

170.17

亿元以及公司

A

股募集资金专户中产生的利

息

4.22

亿元，共计

174.39

亿元用于以下项目：

（

1

）

16.69

亿元用于乌审旗蒙大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纳林河二号矿

800

万吨

/

年煤矿项目；

（

2

）

44.64

亿元用于鄂尔多斯市伊化矿业资源有限责任公司母杜柴登矿

600

万吨

/

年煤矿项目；

（

3

）

28.06

亿元用于山西中煤平朔小回沟煤业有限公司小回沟煤矿

300

万吨

/

年煤矿项目；

（

4

）

12.00

亿元用于陕西延安禾草沟煤矿有限公司（筹）禾草沟煤矿

300

万吨

/

年煤矿项目；

（

5

）

23.62

亿元用于中煤张家口煤矿机械有限责任公司煤机装备产业园建设项目；

（

6

）

21.00

亿元用于陕西榆林能源化工有限公司

60

万吨

/

年聚乙烯、

60

万吨

/

年聚丙烯能源化工综合利

用项目；

（

7

）

28.38

亿元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三、计票及监票情况

依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的要求，本公司

H

股股份过户登记处

--

香港中央证券

登记有限公司负责本次股东大会

H

股股东的投票统计工作。本次股东大会监票人为股东代表杨勇先生、赵

欣先生、监事陈相山先生、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陈媛女士以及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张汶律师。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公司境内法律顾问

--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颜羽、 张汶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

书。 经其审验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等相关事宜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及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

效。

五、备查文件

1

、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公司

A

股股票于

2010

年

9

月

3

日（周五）上午

9

：

30

起停牌并将于下一交易日

2010

年

9

月

6

日（周一）上午

9

：

30

起复牌。

特此公告。

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

O

年九月三日

证券代码
：

600894

证券简称
：

广钢股份 公告编号
：

临
2010-12

广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土地

及建构筑物被征用并获补偿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因广州市芳村大道南道路扩建工程，公司权属范围内部分土地合计

8597.15

平方米，以及地上附着

物被征用，按该等地块的评估价值，公司将获得人民币

2005.30

万元补偿款。

●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一、交易概述

因广州市芳村大道南道路扩建工程，公司权属范围内部分土地合计

8597.15

平方米，以及地上附着物

被征用，并按该等地块的评估价值，公司将获得人民币

2005.30

万元支付补偿款。

本次公司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征用及补偿不构成关联交易， 相关拆迁补偿协议已于

2010

年

8

月

27

日

正式签署完毕。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本次交易对方为广州市荔湾区建设和园林绿化局，其委托广州市荔湾区道路扩建工程办公室，负责芳

村大道南道路扩建工程的征地拆迁工作。

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本次本公司被征用权属范围内部分土地合计

8597.15

平方米，以及地上附着物。

广州市中天衡评估有限公司对上述土地及地上建构筑物的拆迁损失补偿进行了评估 【中天衡房字

【

2010

】第

056

号】，评估结果显示：本公司被征用的土地和建构筑物合计为人民币

2005.30

万元，其中，土

地补偿款

1737.48

万元；树木补偿款为

68.21

万元；构筑物及其他补偿款

199.61

万元。

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及定价情况

1

、征地补偿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拆迁补偿协议已于

2010

年

8

月

27

日签署完毕，补偿价款为

2005.30

万元。补偿款的

80%

于协议

签订生效后的十个工作日内支付给本公司，剩余

20%

的补偿款待本公司移交场地后，双方签订《广州市城

市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并办理鉴证备案之日的十个工作日内结清。

2

、定价情况

为保证补偿价格的公平合理， 交易双方共同委托了广州中天衡评估有限公司对上述地块的拆迁损失

补偿进行评估，双方同意按评估结果确定对上述征用地块的补偿款。

五、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1

、本次被征用土地基本为本公司景观绿化用地和部分运输道路，因此不会影响本公司正常的生产经

营活动。

2

、本次被征用土地及建构筑物的账面成本为

27.8

万元，本次拆迁补偿估计为公司带来

1977.5

万元的

利润（以最终审计结果为准）。

六、备查文件

《芳村大道南扩建工程拆迁补偿协议》

特此公告。

广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

○

年九月三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８６８

证券简称
：

安凯客车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３０

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份产销数据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份产销数据快报如下：

单位：辆

产销量明细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０１０

年度累计

本月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

） 本年累计 上年同期累计 增减比例（

％

）

产量

客车

６７７ ７６６ －１１．６２ ５

，

８２７ ３

，

５８４ ６２．５８

底盘

５ ６ －１６．６７ ２９５ ２０９ ４１．１５

合计

６８２ ７７２ －１１．６６ ６

，

１２２ ３

，

７９３ ６１．４０

销量

客车

６５６ ７１６ －８．３８ ５

，

７９７ ３

，

５２０ ６４．６９

底盘

２ ６ －６６．６７ ２９５ ２１０ ４０．４８

合计

６５８ ７２２ －８．８６ ６

，

０９２ ３

，

７３０ ６３．３２

注：本表为销售快报数据，最终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数据为准。

特此公告。

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

日

证券简称
：

津滨发展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８９７

编号
：

２０１０－１８

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第七次通讯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或津滨发展）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７

日以传真或送达

方式发出召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第七次通讯会议的通知，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了会

议。 会议应到董事

１１

名，

１０

名董事出席了会议，罗智扬董事未能出席会议。 公司部分监事、高管人员列席

了会议。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以联签方式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在深圳设立区域投资公司的议案》。

津滨公司的发展战略中明确提出要做全国性的房地产开发企业，这样才能更好的扩大公司规模、提升

公司抗风险能力和盈利能力，而以珠三角为核心的华南地区是中国房地产行业的发源地，也是目前国内房

地产市场发展最快的地区，因此，在该区域设置区域投资公司，并以此作为拓展区域房地产市场的立足点

是公司发展战略的需要。

因此公司计划投资

１５０００

万元现金在深圳设立区域投资公司，该公司为我公司全资持股的子公司。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资惠州市粤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对惠州市粤阳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以每股

１．３８

元价格进行单方增资，总增资额为

１４３６３

万元。

同意将此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详见巨潮咨讯网上《关于增资惠州市粤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公告》。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详见巨潮咨讯网上《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

日

证券简称
：

津滨发展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８９７

编号
：

２０１０－１９

关于增资惠州市

粤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一、交易概述

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或津滨发展）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

日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第七次通讯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资惠州市粤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对惠州

市粤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粤阳地产）以每股

１．３８

元价格进行单方增资，总增资额为

１４３６３

万

元。

粤阳地产成立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

日，公司注册资本

１

亿元，原股东为深圳市粤华企业有限公司。 本公

司目前不持有该公司股权。 本次增资完成后津滨发展将持有粤阳地产

５１％

的股权。 此项交易为非关联交

易，此项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此项交易的《增资协议》尚未签署。

２

、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第七次通讯会议以

１０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增资惠州市粤

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议案》，此项交易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生效，与会的独立董事对

该议案表示赞同。

３

、此项股权收购事项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二、深圳市粤华企业有限公司情况介绍

１

、基本信息

（

１

）公司名称：深圳市粤华企业有限公司

（

２

）企业性质：私营

（

３

）注册地：深圳市

（

４

）法定代表人：黄辉明

（

５

）主要办公地点：深圳市罗湖区桃园路

３

号

３

层

（

６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０

万元

（

７

）营业执照号码：

４４０３０１１０３３９８１２２

（

８

）主营业务：仓储设施的开发建设，商品、物资存储，房地产开发及商品房销售，交通器材，电工器材

等

（

９

）主要股东：黄光伟

（

１０

）实际控制人：黄光伟

２

、深圳市粤华企业有限公司与津滨发展及津滨发展前十名股东无关联关系，仅具有项目合作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资产情况介绍

（

１

）标的名称：惠州市粤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

（

２

）资产类别：股权投资

（

３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该项股权的账面价值

９９８４

万元（审计后）。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经评

估对应的所有者权益为

１４９３３．８４

万元。

２

、粤阳地产情况介绍

（

１

）粤阳地产概况

设立时间：

２００８．０１．１０

注册地点：惠阳区淡水白云路与东华大道交汇处（世贸广场）

１

号

２００４

号

业务范围：房地产开发与销售；物业管理及租赁；室内建筑装饰工程；园林绿化工程；销售：建筑装饰材

料。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０

万元

股东：深圳市粤华企业有限公司

财务状况：

根据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做出的审字（

２０１０

）

１３５９

号审计报告，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止，粤阳

地产总资产

１６７８６．０２

万元，净资产

９９８４．０４

万元。 每股净资产：约

１

元

／

股。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实现营业收入

０

元，营业利润

－６７６４９．２７

元，净利润

－６７６４９．２７

元。

根据深圳市天健国众联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所作的深国众联评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３－０３１

号

资产评估报告，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止，粤阳地产总资产

２１

，

７３５．８１

万元，净资产

１４

，

９３３．８４

万元，每股

净资产：约

１．４９

元

／

股。

（

２

）评估报告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被评估单位：惠州市粤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Ａ Ｂ Ｃ＝Ｂ－Ａ Ｄ＝Ｃ／Ａ×１００

流动资产

１ １６

，

７８５．４７ ２１

，

７３５．１０ ４

，

９４９．６３ ２９．４９

非流动资产

２ ０．５５ ０．７１ ０．１６ ２９．０９

其中：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３ － － － －

持有至到期投资

４ － － － －

长期应收款

５ － － － －

长期股权投资

６ － － － －

投资性房地产

７ － － － －

固定资产

８ ０．５４ ０．７１ ０．１７ ３１．４８

在建工程

９ － － － －

工程物资

１０ － － － －

固定资产清理

１１ － － － －

生产性生物资产

１２ － － － －

油气资产

１３ － － － －

无形资产

１４ － － － －

开发支出

１５ － － － －

商誉

１６ － － － －

长期待摊费用

１７ － － － －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１８ － － － －

其他非流动资产

１９ － － － －

资产总计

２０ １６

，

７８６．０２ ２１

，

７３５．８１ ４

，

９４９．７９ ２９．４９

流动负债

２１ ６

，

８０１．９７ ６

，

８０１．９７ － －

非流动负债

２２ － － － －

负债总计

２３ ６

，

８０１．９７ ６

，

８０１．９７ － －

净 资 产

２４ ９

，

９８４．０５ １４

，

９３３．８４ ４

，

９４９．７９ ４９．５８

本次评估采用成本法，评估增值原因：

（

１

）评估范围内的房产所处位置较好，目前市场价值较高。

（

２

）土地取得时间较早，取得成本相对较低。

（

３

）近年来惠州市房价有较大涨幅，而账面值是

２

年前的历史成本。

四、拟签定的增资协议主要内容：

１

、津滨发展以每股人民币

１．３８

元的价格增资粤阳地产，总额

１４３６３

万元人民币，增资后持有粤阳地

产

５１％

股权。

２

、收益分配及公司治理

（

１

）双方按出资额所占比例分配收益。

（

２

）乙方同意在增资后的粤阳地产董事会中安排由津滨发展推荐的人担任董事的比例不低于

６０％

。

３

、支付方式：现金支付。

４

、协议的生效条款：

（

１

）双方有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

（

２

）经津滨发展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后生效。

五、增资股权所需资金来源：

本次股权收购资金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

六、增资目的及对公司影响：

（一）交易目的：

粤阳地产目前持有惠州市惠阳区淡水街道办洋纳地段

２５８４６１

平方米土地的开发权（以下简称洋纳项

目），并已交纳了

１５

，

５０７．６６

万元的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并已取得惠阳国用（

２００８

）第

０１００５１３

号和惠阳国

用（

２０１０

）第

０１００６６４

号国有土地使用证。

我公司对粤阳地产增资，并取得了粤阳地产的控股权，本质上即获得了上述宗地的开发使用权。 上述

宗地处于珠三角成熟地产区域，项目市场风险较小，开发周期短，周转率高，收益率水平较高。

（二）对公司影响：

１

、提高公司赢利能力，获取新的利润增长点

通过上述增资，我公司将获取洋纳项目

５１％

的权益，经初步测算，项目总投资额约为

８．６５

亿元，预期

实现销售收入

１２．４１

亿元，实现净利润约

２．８２

亿元。我公司实际出资额

１４３６３

万元，按

５１％

权益计算，项目

结算后可获得净利润约

１．４４

亿，按三年开发周期计算，自有资金年回报率

３３．３８％

。

３

、有利于公司全国发展战略的推进

通过该项目的开发运作，为公司拓展珠三角地区打下基础，符合公司拓展开发区域，做全国性开发企

业的战略部署。

本项股权收购对津滨公司

２０１０

年净利润无影响。

七、备查文件：

１

、《合作协议》；

２

、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审字（

２０１０

）

１３５９

号审计报告。

３

、深国众联评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３－０３１

号资产评估报告。

４

、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第七次通讯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

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８９７

公司简称
：

津滨发展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２０

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会议基本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７

日（星期一）上午

１０

：

００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黄海路

９８

号津滨杰座

２

区

Ｂ

座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

６

楼会议室

（三）召集人：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公司董事会

（四）会议方式：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审议《关于增资惠州市粤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议案》，详情请见我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４

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刊登的《董事会决议公告》及《关于增资惠州市粤阳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公告》。

三、出席会议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６

日下午交易结束时在中央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持有本公司股

票的全体股东。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四、股东大会登记方法：

（一）登记方式：出席会议的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国有法人股和社会法人股股东持营

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受托人身份证。

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书面委托他人出席会议（授权委托书附后）并携带上述文件。异地股东可

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二）登记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６

日，上午

９

：

０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

：

００

—

４

：

３０

分

（三） 登记及联系地址：

１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黄海路

９８

号津滨杰座

２

区

Ｂ

座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４

楼

２

、联系电话：

０２２－６６２２３２２６

３

、联系人：李明国、于志丹

４

、传 真：

０２２－６６２２３２７３

５

、邮政编码：

３００４５７

六、其他事项：

１

、本次会议为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费、交通费自理。

２

、请各位股东协助工作人员做好登记工作，并届时参会。

特此公告

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

日

附：《授权委托书》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本人（单位）出席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并对会议通知中所列事项代为行使表决权，具体如下：

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关于增资惠州市粤阳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议案

委托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

委托人签名：（委托人为法人股股东，应加盖单位印章）

受托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２４７

证券简称
：

帝龙新材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

—

２５

浙江帝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及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浙江帝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８

日以书面、邮件的形式向全体

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发出了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的会议资料，审议《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

金暨对外投资的议案；》；并定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

日对议案进行了通讯表决。

本次应参加通讯表决的董事

６

人，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

６

人。 本次会议参加表决人数、召开程序、议

事内容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决议合法有效。

一、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暨对外投资的议案；

经统计，以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

公司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向暨对外投资的公告》 详见

９

月

４

日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及《证券时报》。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和保荐机构已分别就该事项发表明确意见，相关内容

９

月

４

日刊载于巨潮资讯

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及《证券时报》。

二、审议授权廊坊全资子公司竞买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议案。

经统计，以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

董事会授权该全资子公司经营层参加廊坊经济技术开发区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挂牌出让活

动，并授权同意在总价

１３００

万元以内相关地块的竞投，代表廊坊全资子公司签订《成交确认书》等相关法

律文件。

此议案授权需第一议案经公司临时股东大会通过后才能有效实施。

上述第一议案须提交

２０１０

年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浙江帝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０

一

０

年九月四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２４７

证券简称
：

帝龙新材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 ２６

浙江帝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向暨对外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

为进一步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全面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拟对部分募集资金投向进行变更。

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事项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但不涉及关联交易。 具体情况如下：

一、公司募集资金的概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０８

］

６７０

号）《关于浙江帝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１

，

６８０

万股，发行价格为每股

１６．０５

元。

截至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２

日，公司共募集资金人民币总额为

２６９

，

６４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

净额为

２５０

，

９４７

，

４００．００

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浙江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浙天验

〔

２００８

〕

４８

号《验资报告》验证。

（二）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公司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１

新增年产

１２

，

５００

吨高档装饰纸生产线技改项目

１５

，

０８０

２

新增年产

５０

万

ｍ２

高性能金属饰面板生产线技改项目

４

，

１２０

３

新增年产

５

，

０００

吨铝卷板阳极氧化连续生产线技改项目

３

，

３６０

合 计

２２

，

５６０

募集资金超出上述项目所需资金部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二、前次募集资金变更情况

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批准，并经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将原“年产

１２５００

吨高档装饰纸生产线技改项目”中用于购买装饰纸用凹版印刷机（意大利赛鲁迪）

１

套及相关配套设

备的募集资金

４

，

５２８

万元变更为：增资全资子公司———成都帝龙新材料有限公司

２

，

２００

万元，主要用于实

施《新建装饰纸、浸渍纸生产线项目》；其余

２

，

３２８

万元暂缓投资。 因此，原新增年产

１２

，

５００

吨高档装饰纸

生产线技改项目实际投资调整为

１０

，

５５２

万元，其余项目未变。

三、本次拟变更的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一）拟变更的部分募投资项目的情况

１

、 新增年产

５０

万

ｍ２

高性能金属饰面板生产线技改项目中尚未使用的尚未使用的结余募集资金

３６００

万元；

２

、新增年产

１２

，

５００

吨高档装饰纸生产线技改项目中尚未使用的结余募集资金

１５７２

万元；

３

、新增年产

１２

，

５００

吨高档装饰纸生产线技改项目中已变更、暂缓投资的募集资金

２３２８

万元。

上述合计变更金额为

７５００

万元。

（二）拟变更的募投项目实际使用情况

１

、新增年产

５０

万

ｍ２

高性能金属饰面板生产线技改项目

根据原计划，年产

５０

万

ｍ２

高性能金属饰面板生产线技改项目总投资额为

４

，

１２０

万元，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０

日，该项目建设投入募集资金

５２０

万元，尚有结余

３６００

万元 。

２

、新增年产

１２

，

５００

吨高档装饰纸生产线技改项目

经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年产

１２

，

５００

吨高档装饰纸生产线技改项目总投资额调整

为

１０

，

５５２

万元。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０

日，该项目建设投入

８９８０

余万元（含应付款

４６３．４４

万元）；尚有结余

１５７２

万元。 项目已完成了生产主厂房建设和机组式纸张凹版印刷机（陕西北人）的引进，并投入了配套设

备和铺底流动资金，该项目按计划进度已基本完成（待决算）。

（三）拟变更的部分募投资金的原因

２００８

年下半年以来，随着美国金融危机不断向实体经济蔓延，我国的宏观经济也受到了明显的影响，

虽然国家迅速出台了一系列重大经济刺激计划，但经济增速仍有所下降。 另外，

２０１０

年以来国家对房地产

行业进行了一系列的宏观调控，受以上客观因素的影响，国际、国内市场高端装饰材料的需求大幅下降，虽

然目前国内外消费需求有所回暖，但高端产品的需求仍然恢复缓慢。

为了更好的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根据对廊坊地区近几年经济、工商贸发展的考察和调研，结合周

边地理位置及公司产品市场开发前景综合考虑，公司决定将高性能金属饰面板的主要产能地转廊坊地区，

将新增年产

５０

万

ｍ２

高性能金属饰面板生产线技改项目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以及新增年产

１２

，

５００

吨高档

装饰纸生产线技改项目中尚未使用的结余募集资金等异地新建全资子公司继续实施。 至此， 原新增年产

５０

万

ｍ２

高性能金属饰面板生产线技改项目所计划募集资金公司本部已不再投入。

成都帝龙新材料有限公司（简称“成都帝龙”）成立于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目前正按计划进度实施《新建装饰

纸、浸渍纸生产线项目》，一期厂房建设已基本完工 （待决算），装饰纸、浸渍纸生产线按计划逐步调试、投

产。 现基建决算、设备调试验收合格后需支付后续款项、生产线投产后需要流动资金周转，

本着对股东负责、谨慎投资原则，公司决定变更以上两个募集资金项目中尚未使用的结余募集资金合

计

７５００

万元。

（四）变更后募集资金的安排

１

、

６０００

万元投向河北廊坊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暂名：廊坊帝龙新材料有限公司；

以工商局核准为准），用于其实施《年产

１５０

万张高性能装饰板、年产

４００

万张高档浸渍纸项目》；

２

、

１５００

万元增资全资子公司

－

成都帝龙新材料有限公司， 用于其继续实施《新建装饰纸、浸渍纸生产

线项目》。

四、新增项目情况

（一）拟设立的廊坊帝龙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廊坊帝龙”）

１

、新项目基本情况

廊坊帝龙拟投资总额为

６５００

万元在河北廊坊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廊坊帝龙新材

料有限公司》，公司注册资金

６０００

万元，公司经营范围：生产、研发、销售三聚氰胺板、金属饰面板、胶膜浸

渍装饰纸、装饰材料（以工商局核准为准）。 廊坊帝龙“年产

１５０

万张高性能装饰板、

４００

万张高档浸渍纸

生产线项目”尚需按有关规定向地方政府投资主管部门备案。

２

、新项目的市场前景

拟设立的廊坊帝龙位于河北省廊坊经济技术开发区，地理位置优越，坐落在北京与中国最大的港口城

市天津之间，交通便利。 目前，北京、天津是中国的三大家具基地之一，位于廊坊的香河未来是中国北方最

大的家具生产基地，在廊坊设立子公司，既有利于公司降低物料成本，形成合理的全国生产布局体系，又有

利于公司主要产品向家具行业发展。

３

、新项目的经济效益估算

１

）投资概算

该项目计划总投资

６５００

万元；其中土建工程

３４９０

万元，设备及安装工程

２０１０

万元，流动资金

１０００

万元。

２

）经济效益预测

经测算，本项目建成达产后，可新增年产高性能装饰板

１５０

万张、高档浸渍纸

４００

万张，实现年销售收

入

１５８９７

万元（不含增值税），利润总额

１６６４

万元。 静态投资回收期

５．５３

年（含建设期

１

年），盈亏平衡点

生产能力利用率

４２．９２％

。

（二）成都帝龙新材料有限公司（简称“成都帝龙”）

１

、项目基本情况

成都帝龙是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注册资本

３０００

万元；其中：自有资金投资

８００

万元，募集资金增资

２２００

万元。 公司法定代表人姜飞雄，公司经营范围：印花装饰纸、胶膜浸渍装饰线、封

边条、三聚氰胺板、金属饰面板的生产、销售。

如前所述，成都帝龙现基建决算、设备调试验收合格后需支付后续款项、生产线投产后需要流动资金

周转，追加投资已成其当务之急。 因此，公司拟以已变更募集资金缓投部分

２３２８

万元中的

１５００

万元用于

成都帝龙增资，有利于成都帝龙加快实施新建装饰纸、浸渍纸生产线项目，有利于更好、更快的发挥募集资

金效益。

本次募集资金变更及对成都帝龙增资后，成都帝龙资金来源调整为：公司以自有资金投入

８００

万元；

以募集资金投入

３

，

７００

万元（其中前次已变更部分募资金投入

２２００

万元，本次拟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入

１５００

万元）；其余

２８０

万元由成都帝龙自筹。

五、投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１

、投资目的

设立子公司是为了公司发展战略规划的需要，在目前经济形势下抓住机遇投资，能够较快的拓展公司

在北方地区的业务和市场份额，带动公司现有主导产品的销售，有利于公司稳定、持续的发展壮大。

目前，北京、天津是中国的三大家具基地之一，位于廊坊的香河未来是中国北方最大的家具生产基地。

子公司选址落户廊坊，对本公司主要产品向家具行业发展十分有利。

公司出资设立的子公司位于河北省廊坊经济技术开发区内，该生产基地建立后，通过为周边家具企业

提供配套服务，将有利于更好的服务以北京、天津为中心的家具企业，便于快速开拓北方市场。

２

、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新设的全资子公司廊坊帝龙以及成都帝龙公司，由于地区企业文化存在很大的差异，公司现有的生产

组织管理模式在廊坊地区实施存在一个逐步适应的过程。 同时，由于市场开发存在不确定性，子公司投资

建设如不能达到预期，将影响到经营效益。

六、公司将对进展情况进行持续披露。

七、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向的决策程序

公司第一届二十五次董事会、第一届十六次监事会已分别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向的议

案》，该议案将提交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八、独立董事、监事会和保荐人意见

１

、独立董事就本次募集资金变更事项发表如下意见：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向，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 该议案有利于募集资金使用的效益最大化，符合公司业务发展的实际状况，符合公司和全体

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况。 上述议案的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 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经批准后实施。

２

、监事会就本次募集资金变更事项发表如下意见：公司董事会根据实际情况，变更了部分募集资金投

向，本次变更有利于提高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董事会关于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向的决议，并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３

、保荐人就本次募集资金变更事项详发表如下核查意见：

１

、我们认为，帝龙新材董事会的上述决策合法、合规、符合程序。

２

、本次变更募集资金设立廊坊帝龙和增资成都帝龙后，廊坊帝龙和成都帝龙应及时办理相关工商登

记变更手续，并将资金存放于经帝龙新材董事会确认的募集资金专户，根据帝龙新材《募集资金使用管理

制度》进行管理，并按有关规定及时披露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３

、前述事项尚需帝龙新材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年产

１５０

万张高性能装饰板、

４００

万张高档浸渍纸生

产线项目”尚需按有关规定向地方政府投资主管部门备案。

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建议帝龙新材的股东仔细阅读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关

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向的议案》及相关附件等文件，认真考虑董事会提交的议案，独立判断。

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对帝龙新材此次变更募集资金投向无异议。

九、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向的独立意见；

３

、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４

、公司保荐人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向的专项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帝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Ｏ

一

Ｏ

年九月四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２４７

证券简称
：

帝龙新材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２７

浙江帝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及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浙江帝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８

日以书面、 电子邮件形

式发出会议通知和会议资料，专题审议《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项目的议案》，并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３

日对议

案进行了通讯表决。

本次会议应参加监事

３

名，实际参加表决的监事

３

名。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决议有效。

一、审议《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项目的议案》

表决结果：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董事会根据实际情况，变更了部分募集资金投向。 本次变更有利于提高公

司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因此我们同意公司董事会

关于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向的决议，并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浙江帝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４

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２４７

证券简称
：

帝龙新材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２８

浙江帝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补充通知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浙江帝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９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及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１

日刊登在的《证券时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司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７

日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８

日， 公司接到单独持有公司

３８．４％

股份的控股股东

－－

浙江帝龙控股有限公司的提议，

提请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增加《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向暨对外投资的议案》。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向

暨对外投资的议案》，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等公告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证券时报》及公司指

定信息披露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公司董事会审查后认为，上述临时议案属于股东大会职权范

围，有明确的议题和具体决议事项，且符合相关法律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将该临时议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现特将增加临时提案后的股东大会召开方式、时间、地点和议题等内容

补充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

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３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７

日（星期五）上午

９

：

００

点。

４

、会议召开方式：以现场投票方式召开。

５

、出席对象：

（

１

）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３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

公司全体股东。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

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保荐代表人。

６

、会议地点：浙江省临安市玲珑工业区环南路

１９５８

号（新厂区）三楼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本次会议审议的提案由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后提交，程序合法，资料完备。

（一）、审议《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１

）选举候选人姜飞雄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

２

）选举候选人姜祖功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

３

）选举候选人毛立新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

４

）选举候选人姜丽琴女士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

５

）选举候选人寿邹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６

）选举候选人戴祥波先生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二）、审议《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１

）选举候选人杜雪芳女士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

（

２

）选举候选人陈敏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

上述两项议案审议时采用累计投票制进行。

（三）、审议《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暨对外投资的议案》；

２

、上述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所有提案内容详见刊登在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１

日《证券时报》和公司

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第一届监事

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和同日披露于《证券时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的《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

（

１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须持本人身份证、授权

委托书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

２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需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和持股凭证进行

登记；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需持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和持股凭证

进行登记；

（

３

）异地股东可以书面信函或传真办理登记，信函或传真以抵达本公司的时间为准。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５

日至

９

月

１６

日

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３０－１７

：

００

３

、登记地点：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信函登记地址：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信函上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公司地址：浙江省临安市玲珑工业区环南路

１９５８

号

邮编：

３１１３０１

传真号码：

０５７１－６３８１８６０３

四、受托人在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

（

１

）个人股东亲自委托代理他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东授权委托书。

（

２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

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

（

３

）委托人为法人的，由其法定代表人或者董事会、其他决策机构决议授权的人作为代表出席公司的

股东大会。

（

４

）委托人以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

授权委托书应当注明在委托人不作具体指示的情况下，委托人或代理人是否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表决。

五、其他

１

、咨询机构：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 系 人：周勇梅、王晓红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１－６３８１８７３３

传真号码：

０５７１－６３８１８６０３

２

、与会股东或代理人交通、食宿等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浙江帝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

Ｏ

年九月四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浙江帝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本人对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按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行使投票，并代为签署本次

会议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本公司

／

本人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的表决意见如下：

序号 会 议 审 议 事 项 表 决｛股份数｝

１

关于候选人姜飞雄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２

关于候选人姜祖功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３

关于候选人毛立新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４

关于候选人姜丽琴女士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５

关于候选人寿邹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６

关于候选人戴祥波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７

关于候选人杜雪芳女士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

８

关于候选人陈敏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

９

、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暨对外投资的议案

备注：对

１－８

项八个议案表决时采用累积投票制。 累积表决票数即每位股东持有的有表决权的股数

与应选举董事或监事人数之积，对每位候选人进行投票时应在累积表决票数总额下自主分配。

受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持股数： 股东帐号：

委托日期：

注：

１

、委托人或委托单位，请在委托书中对应的表决意见栏目：“赞成”“反对”“弃权”明确选择一项表

决；

２

、同一议案表决意见重复无效；

３

、授权委找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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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

６０１０８８

证券简称
：

中国神华 公告编号
：

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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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郭家湾电厂

２

号机组投运的公告
� � � �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
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
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７

日
，

本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神华神东电力有限责任公司郭家湾电厂
２

号
３００

兆瓦机组顺利通过
１６８

小时试运行并投运
，

至此郭家湾电厂两台
３００

兆瓦机组均已
投运

。

郭家湾电厂位于陕西省府谷县
，

为设计规模
２×３００

兆瓦的资源综合利用发电项目
。

郭家湾电厂采用循环流化床锅炉燃烧技术
、

直接空冷发电机组
，

可使用煤矸石作为燃
料

，

有助于资源综合利用
、

减少环境污染和节能减排工作
。

承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命

董事会秘书

黄清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

日


